泗水县人民政府
关于召开调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
听证会人员名单公示

为广泛听取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意见，促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决定召开《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听证会。通过自愿报名、单位推荐等方式，共确定97名参加人员。现将名单公示如下：
一、听证时间
2026年1月23日上午10:00
二、听证会地点
泗水县中兴路11号为民服务中心15楼会议室。
[bookmark: _GoBack]三、听证参加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参会人身份

	1
	相  英
	县人大代表

	2
	王  中
	县政协委员

	3
	单传波
	县公安局

	4
	王同雷
	县应急局

	5
	董福常
	县交通运输局

	6
	蒋  鑫
	县市场监管局

	7
	马丽媛
	县综合执法局

	8
	马传玲
	县供销社

	9
	冀海南
	县消防大队

	10
	王  聪
	县融媒体

	11
	宋  彬
	群众

	12
	赵丙恒
	群众

	13
	乔  灿
	群众

	14
	杨居安
	群众

	15
	余衍颜
	群众

	16
	王  伟
	群众

	17
	孔令峰
	群众

	18
	王  荣
	群众

	19
	张会芹
	群众

	20
	刘金博
	群众

	21
	张钦传
	群众

	22
	孙永林
	群众

	23
	张吉祥
	群众

	24
	徐洪新
	群众

	25
	王新林
	群众

	26
	徐静波
	群众

	27
	李凡新
	群众

	28
	李长安
	销售企业

	29
	蔡凡孝
	销售企业

	30
	李  伟
	销售企业

	31
	乔  欢
	销售企业

	32
	孔  颜
	群众

	33
	朱晓滕
	群众

	34
	乔友娟
	销售企业

	35
	吴来平
	群众

	36
	姚  坤
	销售企业

	37
	乔  进
	销售企业

	38
	常治渠
	销售企业

	39
	宋国利
	群众

	40
	王  斌
	群众

	41
	王  浩
	群众

	42
	王  宁
	群众

	43
	周广菊
	销售企业

	44
	宋汝云
	销售企业

	45
	张  艳
	销售企业

	46
	夏  刚
	销售企业

	47
	秦咸龙
	群众

	48
	柏井国
	销售企业

	49
	孙  洋
	销售企业

	50
	王道彬
	销售企业

	51
	王  波
	群众

	52
	周广鹏
	群众

	53
	朱庄严
	群众

	54
	孔凡胜
	群众

	55
	张艳丽
	群众

	56
	王  辉
	群众

	57
	陈成强
	群众

	58
	高大贺
	群众

	59
	陈秀月
	群众

	60
	李志稳
	群众

	61
	石  腾
	群众

	62
	姚  法
	群众

	63
	张  强
	群众

	64
	徐广鸿
	群众

	65
	王恩国
	群众

	66
	张凡可
	群众

	67
	孟庆国
	群众

	68
	乔立刚
	群众

	69
	侯  林
	群众

	70
	南静静
	群众

	71
	赵  倩
	群众

	72
	刘  洋
	群众

	73
	冯  乐
	群众

	74
	张延忠
	群众

	75
	梁  恒
	群众

	76
	赵竞媛
	群众

	77
	董文亚
	群众

	78
	张国志
	群众

	79
	李倩男
	群众

	80
	任  飞
	群众

	81
	王玉章
	群众

	82
	蒋思彤
	群众

	83
	刘永梅
	群众

	84
	冯群柱
	群众

	85
	杜宪华
	群众

	86
	孔  杰
	群众

	87
	张  备
	群众

	88
	李荣鑫
	群众

	89
	朱本鹏
	群众

	90
	王海南
	群众

	91
	宋峰国
	群众

	92
	王亚超
	群众

	93
	冯  伟
	群众

	94
	陈会平
	群众

	95
	张  勇
	群众

	96
	董广福
	群众

	97
	吴西淼
	群众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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